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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台灣國際重唱藝術節 世界盃創新合唱比賽-社會組報名表

2013台灣國際重唱藝術節
世界盃創新合唱比賽-社會組 報名表
	1、 團隊資料

	合唱團中文名稱：
合唱團英文名稱：
	人數 (不含指揮伴奏)：

	種類
	□ 混聲   □ 男聲    □ 女聲

	聯絡人
	姓名/
	E-mail/

	
	電話/(O)                           (H)
手機:
	傳真/

	
	合唱團職務/

	
	通信地址/

	團長
	姓名/(中文)                                                          (英文)

	指揮
	姓名/(中文)                                                          (英文)


	2、 參賽曲目

	曲別
	曲名
	作詞者
	作曲者
	編曲者
	演唱時間

	指定曲
	
	
	
	
	

	自選曲
	
	
	
	
	

	
	
	
	
	
	

	
	
	
	
	
	


	3、 報名資料


1. 報名表 (含團員名冊乙份)

合唱團照片  (請以300dpi電子檔交付照片，紙本照片恕不收件。)
2. 合唱團中英簡介 (200字以內)

(若以郵寄方式報名，以上三項報名資料請以光碟片存檔並於報名時繳件。)

3. 合唱團影音資料
4. 報名費：台澎金馬區，每團新台幣1,200元恕不退費。
                非台澎金馬區，每團美金100元恕不退費。
	4、 團員名單

	合唱團名稱：

	編號
	姓名
	生日（西元年/月/日）
	編號
	姓名
	生日（西元年/月/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社會組年齡及人數限制：22歲以上（西元1990年以後出生），未滿22歲團員人數不可超過全團人數的10%。人數20人以上，50人以下（不含指揮與伴奏）。
	5、 遞交申請


台澎金馬區
親臨辦理：
請於2013年6月30日下午六時前攜帶報名資料，交付台灣合唱音樂中心。
郵寄或Email：
請於2013年6月30日前填妥報名表，以郵寄(郵戳為憑)、或E-mail寄回。
非台澎金馬區
郵寄或Email：
請於2013年4月30日前填妥報名表，以郵寄(郵戳為憑)、或E-mail寄回。
比賽相關問題，請洽本中心樂齡組專案負責人 羅洽河 電話：02-2351-9199　 Email：chlo@tcmc.org.tw  
	6、 協議


本團謹此保證本表格所述的資料正確。
本人明白如所遞交資料有誤或經刻意修改，申請將會被取消，而申請隊伍將會被褫奪參賽資格。
本團明白主辦機構保留隨時更改或終止比賽之權利。
本團明白和同意主辦機構對所有獎項的修改及頒發擁有最終決定權，並不會另行通知。評判對藝術事宜擁有最終決定權。所有參加者如違反比賽規則將會被取消參與資格。
本團同意主辦單位：1) 有權為所有演出和比賽錄影、錄音或攝影；
                                 2) 有權播放、使用和出版上列1) 之有關內容；
                                 3) 對比賽中所有錄音、錄影及照片持有版權。
簽署合唱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人職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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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北市新合唱文化藝術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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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的夢想—創新 分享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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